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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无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证券代码：301076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瀚新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28 

 

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的进展公告 

 

 

一、投资基金情况概述 

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2年7月26日召开

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、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

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的议案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7月27日于

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

设立基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5）。 

2022年8月，公司与鸣渠私募基金管理（海南）有限公司、月渔企业管理

（海南）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青岛鲁信

经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白伟、吴晓林、周颖、刘珂滨

和胡安强共同签署《鸣汐股权投资基金（海南）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）合伙协

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伙协议”或“协议”），共同投资设立鸣汐股权投资基金

（海南）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基金”或“合伙企业”或“鸣汐基

金”）。目前基金认缴总规模为20,000万元，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

资金出资认缴人民币5,000万元，占目前合伙企业认缴出资额的25%。 

2022年8月，鸣汐基金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；鸣汐基金已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和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

求，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手续，并取得了

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9月16日于巨潮资讯网披

露的《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基金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

035）。 

二、本次投资进展情况 

近日，鸣汐基金已完成本基金合伙协议约定的募集工作，鸣汐基金拟募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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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额20,000万元，目前已实缴金额19,934.50万元，根据基金合伙协议约定，剩

余65.50万元由普通合伙人鸣渠私募基金管理（海南）有限公司根据基金投资进

度履行出资义务。目前本公司实缴出资额为5,000万元，占基金实缴出资额的比

例为25.08%。 

各合伙人实缴出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合伙人名称 

合伙人 

类别 

认缴 

出资额 

实缴 

出资额 

实缴出

资占比 
出资方式 

1 
鸣渠私募基金管理（海

南）有限公司 
普通合伙人 100万元 34.50万元 0.17% 货币 

2 
月渔企业管理（海南）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特殊有限合

伙人 
200万元 200万元 1.00% 货币 

3 
东吴创新资本管理有限

责任公司 
有限合伙人 5,000万元 5,000万元 25.08% 货币 

4 
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

限公司 
有限合伙人 5,000万元 5,000万元 25.08% 货币 

5 

青岛鲁信经始私募股权

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有限合伙人 3,000万元 3,000万元 15.05% 货币 

6 白伟 有限合伙人 4,000万元 4,000万元 20.07% 货币 

7 吴晓林 有限合伙人 1,000万元 1,000万元 5.02% 货币 

8 周颖 有限合伙人 600万元 600万元 3.01% 货币 

9 刘珂滨 有限合伙人 600万元 600万元 3.01% 货币 

10 胡安强 有限合伙人 500万元 500万元 2.51% 货币 

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将密切关注鸣汐基金的运作情况和后续进展情况，控制投资风险，并

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年4月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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